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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保险法》修改之后寿险公司运营对策

 作    者：陈湘 林永能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法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保险实践与探索》2009年第5期总第6期 

 正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在保

修改重点中，保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被列在首位，这个问题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中争论的焦

    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

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根据保险合同生效的新规定，保

即生效，不再以交付首期保费为生效条件。该条件明显有利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

险公司面对以下三点风险： 

    (1)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成功收取首期保费前，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风险； 

    (2)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保险公司收取首期保费时，因客户迟交首期保费，这时存在资金运

    (3)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保险公司收取首期保费时，因客户原因而不能收取首期保费，已生效的保

此时，如何保护保险公司的经济损失，包括管理成本及承担保险责任的损失。 

    以上三点风险，保险公司可以约定保险合同失效条件：合同成立并自动生效后的10天内未成功收取首期保

合同自动失效，同时向投保人收取必要的保单制作成本等。尽管保险公司能通过约定而达到及时终

险，却不能改变在业务经营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在个别情况下，还可能被个别客户利用，通过恶

故意不及时交费，造成保险公司大量保单失效，增加了业务管理成本。 

    通过走访平安寿险、太平洋寿险、结合中国人寿的管理现状，发现各寿险公司目前都对合同效力附

过、收取首期保费且签发保单后开始生效。各寿险公司在业务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共同点： 

    一是收费方式的转变，导致保险双方当事人对交纳首期保费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了新变化。十年前，

方式为公司柜面现金收费与通过银行代收，目前寿险行业已基本实现“零现金”收费。2008年，保

金收付费的通知》规定要求：对于超过1000元的，禁止保险公司员工及代理人直接以现金方式向客

通过银行转账代扣或银行代收交纳保险费。保监会的这项“非现金”收付费规定以行政强制，推

式转变，部分公司目前已实现首期交费全部通过银行转账。银保转账交费方式的出现，降低了投保人原

务，现在的义务仅是在指定账户中留足存款以确保保险公司能够成功划转保费。保险公司对指定

则变成了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如果保险公司通过主动划转保费的时间与保单生效时间存在不协调

动划转保费，必然会出现保险公司开始享有运用保费的权利而没有及时承担保险责任的现象，由此

的产生。 

    二是目前签发(打印)保单是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种表现形式。十年前的保单生效条件，受

限制，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电子化水平还较低，只能完全依赖纸质文档管理，所以以签发(

条件之一是很自然的。现在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化管理，保单的生效时间实际上不再以

要条件。计算机业务管理系统根据约定的保单生效条件自动生成保险合同生效时间，至于将业务

同生效时间等数据打印(签发)成纸质保险单，只是以纸质形式表示出来。例如各寿险公司在制作保

取集中打印模式，实际打印保单的时间可能会迟于保单生效时间，但这不会影响保险合同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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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当前寿险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银保转账收取保费的运行效率低，而且运行风险不易管控。

保费存在以下现象：（1）签约银行少。目前，各寿险公司大多数局限于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议。由于有些客户，只在当地的农村合作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开户，所以，现有的几个合作银行

客户通过银行转账交费。（2）银行划转保费时点各不相同。目前，国内没有统一各家银行在每

划转保费，出现各银行划转保费的时点不相同。（3）手工操作银保转账划转保费效率低。寿险

应扣保费数据发送给银行，银行再从客户指定的账户中划转保费，保险公司再将成功划转保费的

三个操作，很少在一天之内完成，如遇到节假日，双方的工作人员休息，则需要更多时间。（4

控。银行与寿险公司之间交换的数据量大，而且涉及的金额特别巨大。目前都是手工操作，缺少一

实现所有操作，很难确保所交换的原始数据都没有经过人为的改动，一旦改动，也不易被发现，所以管控的

较大。（5）银保转账收取保费不成功的反馈信息缺失，这需要另外配套的专门程序来实现。寿

费不成功的投保件，有义务及时反馈给投保人。如果不及时将反馈信息通知客户，就会出现一直

单不能及时生效。 

    四是有些手工核保件需要几天时间：核保是寿险公司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一般自动核保的投保件比例

右，手工核保的比例为30%左右，有的投保件还需要生存调查、甚至体检等，所以存在部分投保件需要几天

完成整个核保过程。 

    五是核保通不过的投保件，寿险公司一般对已收取保费的，均按无息退还保费处理，这对保

通不过的客户可能提出：保险公司在核保前就收取保费，现在核保通不过，就可以无偿使用几天保

险，保险公司也不承担保险责任。既然如此，保险公司当初就不应该在投保前就要求收取保费；

且已使用几天，按公平原则，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五方面是各寿险公司实务操作中都存在的情况，但还是存在表1所示的区别(以平安寿险

人寿为例)： 

    表1所示的区别，一方面是保单生效日期不同，另一方面是银行转账收费的相关实务不同。其中

务存在三点区别： 

    第一点是银行转账划转保费的比例。中国人寿已实现“零现金”收费，以银行转账为主，银

险对首期保费要求通过转账收取，仅对个别通过转账收取不成功的，再通过银行代收；而太平洋

费通过银行转账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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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如何理解《保险法》上的危险程度增加——兼评新《保险法》第52条之规定

 


